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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樊京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焕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伟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曹立辉 

电话 010-82899456 

传真 010-62982771 

电子邮箱 13466331878@126.com 

公司网址 www.qch365.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号金隅嘉华大厦C座 10层1111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42,921,146.29 655,303,733.14 13.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1,914,849.21 273,390,599.10 6.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81 2.63 6.7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9.13% 44.3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0.71% 58.28%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46,571,044.30 403,679,060.61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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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24,250.11 9,257,407.89 100.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33,062.73 9,137,834.3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41,721.70 1,202,635.98 -1,583.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6.55% 3.4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6.27% 3.4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892 101.7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2,577,825 60.27% -109,850 62,467,975 60.1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80,390 2.97% 0 3,080,390 2.97% 

      董事、监事、高管 5,618,915 5.41% -109,850 5,509,065 5.31%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1,252,175 39.73% 109,850 41,362,025 39.8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7,432,900 26.42% 0 27,432,900 26.42% 

      董事、监事、高管 41,252,175 39.73% -329,250 40,922,925 39.41%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03,830,000.00 - 0 103,83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樊京生 30,513,290 0 30,513,290 29.39% 27,432,900 3,080,390 

2 赵文胜 6,636,000 0 6,636,000 6.39% 6,528,000 108,000 

3 张焕粉 5,365,700 0 5,365,700 5.17% 4,024,275 1,341,425 

4 朱勤龙 3,846,822 -14,875 3,831,947 3.69% 0 3,831,947 

5 黄增进 3,600,000 0 3,600,000 3.47% 0 3,600,000 

6 宋国霖 3,200,000 0 3,200,000 3.08% 2,400,000 800,000 

7 项建东 2,462,000 0 2,462,000 2.37% 0 2,462,000 

8 耿玉琴 2,438,000 0 2,438,000 2.35% 0 2,438,000 

9 烟台络华 2,040,000 0 2,040,000 1.96% 0 2,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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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有

限责任公

司 

10 王明学 1,899,114 0 1,899,114 1.83% 0 1,899,114 

合计 62,000,926 -14,875 61,986,051 59.70% 40,385,175 21,600,87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无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根

据解释 15 号： 

A、本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

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

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5 号，执行解释 15 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B、本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

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固

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5 号，执行解释 15 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根

据解释 16 号： 

A、本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照

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公司在确认应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

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

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执行解释 16 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B、对于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含

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本公司在修改日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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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

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执行解释 16 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